
  

檔案編號檔案編號檔案編號檔案編號：：：：HAB/CR 19/1 /2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法律援助條例  

（第 91 章）  

 

《《《《2012 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2012 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

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根據《法律援助條例》（《條例》）（第 91 章）第

28 條訂立以下修訂規例：  

 

 A  (a)  《2012 年法律援助（修訂）規例》（載於附件 A）；及  

 

 

 B  

(b)  《2012 年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修訂）規

例》（載於附件 B）。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擴大普通法律援助計劃及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C  

2 .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施政報告》中公布，為配合法律援

助服務局（法援局）將會完成的法律援助輔助計劃（輔助計

劃）檢討，以及令更多中產人士受惠，政府會預留 1 億元，在

有需要時注資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輔助計劃基金），以擴

展有關計劃的涵蓋範圍以包括更多個案類別。二零一二年七月

十七日，立法會通過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根據《條例》第 7(b)  條

動議的決議案（決議案）（載於附件 C），修訂《條例》附

表  2 及附表 3，以期：  

 

(a )  擴大普通法律援助計劃（普通計劃）的涵蓋範圍，以納入

關於在銷售證券衍生工具、貨幣期貨或其他期貨合約時涉

及 詐 騙 、 失 實 陳 述 或 欺 騙 情 況 的 金 錢 申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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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擴大輔助計劃的涵蓋範圍，以納入下列類別金額超過

60,000 元的申索：  

 

( i )  關於執業會計師、註冊建築師、註冊專業工程師、註

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規劃師、認可土地測量

師、地產代理，以及註冊園境師的專業疏忽的申

索；  

 

( i i )  關於保險人或其中介人在銷售個人保險產品時涉及疏

忽的申索；及  

 

( i i i )  就售賣已落成或未落成的一手住宅物業而向賣方提出

的金錢申索；以及  

 

(c )  擴大輔助計劃的涵蓋範圍，在由僱主或僱員為針對勞資審

裁處所作裁決而提出的上訴中，為僱員提供法律代表，不

論爭議金額為何。  

 
3.  由於輔助計劃的涵蓋範圍已予擴大，我們須修訂現有的

《法律援助規例》（《法援規例》）（第 91A 章）及《法律援

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規例》（《分擔費規例》）（第 91B

章），就在擴大了的輔助計劃下的新增法律程序，訂定申請費用

及分擔費比率。  

 

 

調高輔助計劃下的申請費及分擔費比率  

 

4 .  輔助計劃是一項財政自給的計劃，經費來自申請人繳付的

申請費用、受助人繳付的中期分擔費用以及從勝訴案件討回的損

害賠償中扣除的最終分擔費用。現時，如申請人的財務資源在

26 萬元以上但不超過 130 萬元，則有關申請人便符合輔助計劃

的財務資格。申請人須先繳付 1,000 元申請費；而在接受計劃所

提供的法律援助時，申請人須另付 65,000 元的中期分擔費（數

額相等於在普通計劃下受助人所繳付的分擔費上限）。如受助人

在法律程序中勝訴，該受助人須將討回的賠償的某個百分比，支

付予輔助計劃基金（即最終分擔費）。根據現行的輔助計劃，最

終分擔費比率是已討回賠償的百分之十。如案件在委聘大律師出

席聆訊前已達致和解，比率則調低至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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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考慮上文第 2(b)  段所述新涵蓋民事法律程序的複雜程

度和風險時，法援局建議就已涵蓋及新涵蓋的專業疏忽申索，以

及其他新納入的個案類別（除了就勞資審裁處有關僱員申索所作

裁決提出的上訴外）而言，其申請費及分擔費比率應該一致並予

以提高。鑒於輔助計劃財政自給的原則，並須維持其財政穩健，

我們同意法援局的意見並建議：  

 

(a )  有關上文第 2(b)  段所述任何新涵蓋民事法律程序的申請

費及分擔費比率：  

 

( i )  申請費訂為 5,000 元；  

 

( i i )  中期分擔費比率訂為受助人經評估財務資源的百分之

十，或《分擔費規例》第 14(a)  條所訂明現行輔助計

劃受助人須繳付的中期分擔費，以較高者為準；及  

 

( i i i )  有關申索如在審訊開始的日期前已達致和解，最終分

擔費中收回財產價值徵費的比率為收回財產價值的百

分之十五（然而，如有關申索是在該日期前，但在向

大律師送交在審訊中出庭的委聘書之後才達致和解

的，則比率為百分之二十）；及在其他情況下，比率

為百分之二十；  

  

(b )  將現有涉及醫療、牙科及法律專業疏忽申索的民事法律程

序的申請費及分擔費比率，修訂至上文第 5(a)  段所建議

的同樣水平；以及  

 

(c )  如上文第 2(c)  段所述，為按《勞資審裁處條例》（第 25

章）（《勞審處條例》）提出上訴的民事法律程序提供僱

員法律代表，申請費及分擔費比率訂於現有輔助計劃擴大

範圍前的水平 1。  

 

 

6 .  過去數年（截至二零一零至一一年），處理每宗輔助計劃

個案的平均行政費約為 7,700 元。輔助計劃最初設立時，申請費

                                                           

1
  在計算有關法律程序的最終分擔費時，有關申索如在原訟法庭上訴聆訊的日期前達致和

解，分擔費比率為收回財產價值的百分之六（然而，如有關申索是在該日期前，但在向

大律師送交在該等聆訊中出庭的委聘書之後才達致和解的，則比率為百分之十）；及在

其他情況下，比率為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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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屬於名義上的收費，旨在防止申請人提出瑣碎無聊的申請，而

並非按照悉數收回成本的原則釐定。有見及此，我們同意法援局

建議將經擴大輔助計劃下新涵蓋法律程序（就勞資審裁處有關僱

員申索所作裁決提出的上訴除外）的申請費，由 1,000 元增至

5,000 元。為秉持輔助計劃財政自給的原則，我們須就分擔費比

率作出適當調整，致使擴大輔助計劃範圍的同時，輔助計劃基金

得以持續運作。  

 

 

其他方案其他方案其他方案其他方案  

 

7 .  由於輔助計劃下申請費和分擔費比率的水平，在《法援規

例》及《分擔費規例》有所訂明，因此，我們不能透過行政措施

達致有關目的，而須進行擬議的法律修訂。  

 

 

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8 .  根據經決議案修訂的《條例》，現有涵蓋的民事法律程序

（有關專業疏忽申索的民事法律程序除外）及根據《勞審處條

例》與上訴有關的民事法律程序（第 I 類法律程序），分別載於

經修訂的《條例》附表 3 第 I 部第 1、2、3 及 8 段；而經修訂的

《條例》附表 3 第 I 部第 4、5、6 及 7 段，則載列新涵蓋的民事

法律程序（與在《勞審處條例》的上訴有關的民事法律程序除

外）及現行有關專業疏忽申索的民事法律程序（第 I I 類法律程

序）。在《法援規例》及《分擔費規例》的修訂規例中將會引述

上述段落，以指明相關民事法律程序適用的申請費及分擔費比

率。  

 
《2012 年法律援助（修訂）規例》  

 

9 .  《 2012 年法律援助（修訂）規例》（《法援修訂規

例》）的主要條文如下：  

 

(a )   第第第第 1 條條條條：該條文訂明《法援修訂規例》於二零一二年十一

月三十日起開始實施；以及  

 

(b )  第第第第 3(2)條條條條：該條文修訂《法援規例》第 3(3)條，以落實

上文第 5(a)至 5(c)段所述經修訂的《條例》下相關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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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程序兩項申請費水平（即 1,000 元和 5,000 元）的建

議。  

 

 D  10 .  被修訂的現行條文載於附件 D。  

 
《2012 年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修訂）規例》  

 

11 .  《2012 年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修訂）規

例》（《分擔費修訂規例》）的主要條文如下：  

 

(a )  第第第第 1 條條條條：該條文訂明《分擔費修訂規例》於二零一二年十

一月三十日起開始實施；  

 

(b )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該條文修訂《分擔費規例》第 14 條，並訂明第

I 類及第 I I 類法律程序的中期分擔費比率；  

 

(c )  第第第第 4 條條條條：該條文在《分擔費規例》中加入過渡性條文，訂

明分擔費雖予以修訂，然而，就輔助計劃下獲批法律援助

的個案，但凡有關申請是在《分擔費修訂規例》生效日期

前提出，在該日期前有效的分擔費（包括中期及最終分擔

費）比率，將會繼續適用；以及  

 

(d )  第第第第 5(16) 條條條條：該條文修訂《分擔費規例》附表 3 第  I I I

部，訂明第 I 類及第 I I 類法律程序的最終分擔費比率。  

 

 E   12 .  被修訂的現行條文載於附件 E。  

 

 

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立法時間表  

 

13 .  民政事務局局長會在憲報刊登公告，指定二零一二年十一

月三十日為決議案的生效日期，令決議案及修訂規例可於同日生

效。立法時間表將會如下：   

 

在憲報刊登修訂規例及決

議案生效日期公告  

二零一二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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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修訂規例及決議案生效

日期公告提交立法會，進

行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日  

修訂規例及決議案生效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  

 
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14 .  待我們向立法會提交了兩套修訂規例作先訂立後審議的程

序後，我們會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提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

會）批准，注資 1 億元予輔助計劃基金。法律援助署將由現有的

人手，承擔處理申請及個案所涉及的額外工作量。  

 

15 .  我們估計，由於擴大了輔助計劃涵蓋範圍以及於二零一一

年五月提高了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源上限 2，輔助計劃基金於注資

後的首三年將會錄得約 1,600 萬元的現金流出淨額，但我們難以

估計對財政方面的確切影響。我們會密切監察輔助計劃基金的運

作，確保符合政財自給的原則。如發現基金有損耗的迹象，在有

需要及適當時我們會考慮進一步提高申請費和分擔費。  

 
其他影響  

 

16 .  有關立法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

議不會影響《條例》的約束力，對經濟、生產力、環境及可持續

性亦無任何影響。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7 .  我們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的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簡介當局擴大輔助計劃的建議，

包括如上文第 5 段所述對申請費及分擔費比率的修訂。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們向事務委員會進一步簡介有關的法例修訂

建議，並獲事務委員會支持。  

 

                                                           

2
  由二零一一年五月起，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源上限由 488,400 元提高至 1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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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們亦已向立法會表示，待決議案通過後，我們會訂立修

訂規例以落實在擴大輔助計劃後經修訂的申請費及分擔費比率。

在立法會審議決議案的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我們

向小組委員會簡介了《法援規例》及《分擔費規例》下需要作出

修訂的條文。小組委員會基本上同意擬議立法建議，並認為應無

須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將會提交予立法會作先訂立後審議的修訂

規例，以便擴大法律援助範圍的建議可盡快付諸實行。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9 .  政府當局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0 .  輔助計劃於一九八四年開始運作，旨在為那些財務資源超

出普通計劃規定上限 3但低於一定數額 4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

輔助計劃是一項財政自給的計劃 5，經費來自申請人繳付的申請

費用、受助人繳付的中期分擔費用以及從勝訴案件討回的損害賠

償中扣除的最終分擔費用 6。基於確保輔助計劃財政自給的需

要，計劃範圍僅限於涉及金錢申索而勝算較高的案件。一直以

來，決定輔助計劃涵蓋範圍的主導原則為個案值得優先接受公帑

資助，因涉及對個人而非涉及商業機構或一個組群的市民的重大

傷害或不公；以及涉及金錢申索和具有良好的勝訴機會。  

 

21 .  輔助計劃推出時，涵蓋的範圍只限於人身傷亡索償，其後

於一九九一年擴大至包括僱員補償申索，再於一九九五年進一步

擴展至因醫療、牙科及法律專業人員疏忽而提出申索的民事法律

                                                           

3
  由二零一一年五月起，普通計劃的財務資源上限由 175,800 元提高至 260,000 元。普

通計劃確保沒有人會因缺乏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  
4
  由二零一一年五月起，輔助計劃的財務資源上限由 488,400 元提高至 130 萬元。  

5
  輔助計劃基金由香港獎券基金提供 100 萬元貸款安排成立。  

6
  為維持輔助計劃基金的財政穩健，法援受助人須支付分擔費。輔助計劃現行的分擔費比

率如下：  

(a)  所有申請人必須繳付申請費 1,000 元，不論申請人獲批法援與否，上述費用不會退

還；  

(b)  法援受助人應繳的中期分擔費，現時劃一為普通計劃財務資格限額的百分之二十五

（現時即 65,000 元）；以及  

(c)  從法援受助人討回的賠償中扣除的分擔費比率為百分之十，如案件在委聘大律師出

席聆訊前已達致和解，則比率調低至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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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7。為維持財政穩健，輔助計劃主要涵蓋被告人已投保或討

回賠償機會大的案件（即人身傷亡索償及工傷意外案件）。輔助

計劃在財政上得以維持，很大程度是因為討回賠償的成功率高。  

 

22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輔助計劃基金的結餘為

8,798 萬元，每年平均處理 100 宗申請，約百分之六十八的申請

可在計劃下成功獲批法援。根據香港現行的兩項法律援助計劃

（即普通計劃和輔助計劃）的經驗，人身傷害、致命意外及僱員

補償申索的案件的勝訴率較高（約百分之九十），而可能由於專

業疏忽申索的個案較為複雜，這類案件的勝訴率則較低（約百分

之七十）。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3 .  如對本資料摘要有任何疑問，可向民政事務局署理首席助

理 秘 書 長 （ 公 民 事 務 ） 2 關 可 臨 先 生 查 詢 （ 電 話 ：

3509 8042）。  

 

 

 

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十十十十月月月月  

 

                                                           

7
  一九九五年六月，財委會向輔助計劃批出一筆過撥款 2,700 萬元，以擴大計劃涵蓋範圍

至因醫療、牙科及律師專業疏忽而提出的損害賠償申索，以及將計劃的財務資源上限由

280,000 元提高至 4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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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91A 法 律 援 助 規 例  憲 報 編 號  版 本 日 期  

 

條 ：  3 證 書 的 申 請  L.N. 147 of 

2000; L.N. 

230 of 2000 

03/07/2000 

 

(1) 任 何 人 意 欲 在 民 事 訴 訟 中 獲 得 法 律 援 助 ， 可 用 署 長 決 定 的 方 式 及 表

格 申 請 法 律 援 助 。   (1984年 第 326號 法 律 公 告 ； 1992年 第 194號 法 律 公 告 ) 

(2) 每 項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均 須 載 有 所 需 的 資 料 及 附 有 所 需 的 文 件 ， 以 供 署

長 決 定 以 下 事 項 ─  

(a) 申 請 人 尋 求 法 律 援 助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的 性 質 ， 及 需 要 法 律 援 助 的

情 況 ；  

(b) 發 給 證 書 是 否 合 理 的 問 題 ； 及  

(c) 申 請 人 的 財 務 資 源 。   (1984年 第 326號 法 律 公 告 ； 1992年 第 194號

法 律 公 告 ； 2000年 第 147號 法 律 公 告 ) 

(3) 根 據 法 律 援 助 輔 助 計 劃 提 出 的 申 請 ， 須 附 上 費 用 $1000 。 (1984年 第

326號 法 律 公 告 ； 1988年 第 235號 法 律 公 告 ； 1992年 第 194號 法 律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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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91B 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規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條： 14 根據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受助所須繳付的分擔

費用 

L.N. 148 of 

2000; L.N. 

230 of 2000 

03/07/2000 

 
為施行本條例第32條及為根據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給予法律援助— 

(a) 受助人須向署長繳付中期分擔費用，該等費用須撥入計劃基金，而其款額

須相等於財務資源與本條例第5條所訂明的限額相等的受助人須根據本條例

第18(1)條繳付的分擔費用最高款額；及 

(b) 受助人須向署長繳付最終分擔費用，該等費用須撥入計劃基金，而其款額

須相等於— 

(i) 計劃基金已經為或須為該人繳付的款項； 

(ii) 代該人招致的訟費； 

(iii) 在法律程序中為受助人或為其他人收回或保留的財產(不論位於何處)價

值中的一個按照附表3第III部計算的百分率，減去根據《法律援助規

例》(第91章，附屬法例A)第3(3)條繳付的申請費用後所得的數額。 

(2000年第148號法律公告) 

 

 

章： 91B 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規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附表： 3 分擔費用 L.N. 114 of 

2007 

15/06/2007 

 
[第8A、13及14條] 

(2000年第148號法律公告) 

 

第I部 

 

受助人根據本條例第18(1)(b)條所須承擔的分擔費用最高款額如下─ 

(a) 如受助人的財務資源不超過$20000，他無須承擔任何分擔費用:  (2000年第

148號法律公告) 

(b) 除(c)節另有規定外，如受助人的財務資源超過以下A欄所示款額，但不超

過在B欄相對位置所示款額，則他須承擔的分擔費用最高款額為在C欄相對

位置所示的款額或(視屬何情況而定)其財務資源的一個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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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如其財務 

資源超過 

 

 

但不超過 

則就其財務資 

源而言，其分 

擔費用最高款 

額為 

 

$20000 $40000 $1000 

$40000 $60000 $2000 

$60000 $80000 5% 

$80000 $100000 10% 

$100000 $120000 15% 

$120000 $144000 20% 

$144000 本條例第5(1)條指明

的財務資源款額 

25%； 

及  (2000年第148號法律公告；2006年第141號法律公告；2007年第114號法

律公告) 

(c) 如受助人的證書是就以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或抵觸《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文為爭議點的法律程序發出

─ 

(i) 如受助人的財務資源超過以下A欄所示款額，但不超過在B欄相對位置

所示款額，則他須承擔的分擔費用最高款額為在C欄相對位置所示的款

額或(視屬何情況而定)其財務資源的一個百分率─ 

 

A B C 

 

如其財務 

資源超過 

 

 

但不超過 

則就其財務資 

源而言，其分 

擔費用最高款 

額為 

 

$20000 $40000 $1000 

$40000 $60000 $2000 

$60000 $80000 5% 

$80000 $100000 10% 

$100000 $120000 15% 

$120000 $144000 20% 

$144000 本條例第5(1)條指明

的財務資源款額 

25% 

本條例第5(1)條指明 $269700 30% 

附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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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務資源款額 

$269700 $369700 35% 

$369700 $469700 40% 

$469700 $569700 45% 

$569700 $669700 50% 

$669700 $769700 55% 

$769700 $869700 60% 

$869700 $1200000  65%； 

或  (2006年第141號法律公告；2007年第114號法律公告) 

(ii) 如受助人的財務資源超過$1200000，則他須承擔的分擔費用最高款額

為其財務資源的67%。  (2000年第148號法律公告) 

(1997年第85號法律公告；2004年第83號法律公告) 

 

 

第II部 

 

(由1992年第195號法律公告廢除) 

 

 

第III部 

 

根據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受助所須繳付的分擔費用 

 

3. 除第4段另有規定外，分擔費用率為10%。  (2005年第224號法律公告) 

 

4. 凡申索在向大律師送交在審訊中出庭的委聘書之前達致和解，分擔費用率為6%。  

(2005年第224號法律公告) 

 

 

第IV部 

 

(由1995年第489號法律公告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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